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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协议之业绩承诺补偿协议之补充协议 

 

 

 

深圳市铁汉生态环境股份有限公司 

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协议之 

业绩承诺补偿协议之 

补充协议 

 

本补充协议由以下各方于 2015 年 12 月 21 日在深圳市签署： 

 

甲方一：李大海 

身份证号码：13242119650301**** 

住所：河北省保定市易县南环路南环小区**** 

 

甲方二：陈子舟 

身份证号码：13062119700308**** 

住所：河北省保定市满城县满城镇东村 5 区**** 

 

甲方三：史自锋 

身份证号码：640211197802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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住所：山东省青岛市黄岛区黄浦江路 451 号楼**** 

 

甲方四：崔荣峰 

身份证号码：23030219730615**** 

住所：北京市朝阳区小关东街 2 楼**** 

 

 

甲方五：孟令军 

身份证号码：13023019791210**** 

住所：河北省唐山市唐海县一农场**** 

 

甲方六：张书 

身份证号码：51021919811018**** 

住所：重庆市渝北区金开大道 1 号**** 

 

甲方七：禹润平 

身份证号码：12010819641021**** 

住所：天津市汉沽区新开中路坨南里 1 号楼**** 

 

甲方八：刘金宝 

身份证号码：130104198210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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住所：河北省石家庄市桥西区新石南路 181 号**** 

 

甲方九：姜乐来 

身份证号码：51060219820423**** 

住所：四川省自贡市自流井区**** 

 

甲方十：陈阳 

身份证号码：13282519820813**** 

住所：河北省廊坊市安次区建设南路**** 

 

甲方十一：侯晓飞 

身份证号码：15252719830826**** 

住所：内蒙古锡林郭勒盟太仆寺旗宝昌镇光林山村**** 

 

甲方十二：李维彬 

身份证号码：11022619820228**** 

住所：北京市平谷区大华山镇大华山大街**** 

 

甲方十三：杨志宏 

身份证号码：32040219780620**** 

住所：江苏省常州市钟楼区永红街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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甲方十四：天津滨海新区众鑫仁合企业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执行事务合伙人：杨劲 

住所：天津生态城中天大道 2018 号生态城科技园办公楼 16 号楼 301 室-346 

 

乙方：深圳市铁汉生态环境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铁汉生态”或“乙方”） 

法定代表人：刘水 

住所：深圳市龙岗区龙城街道龙岗天安数码创新园三号厂房 B1401 

 

（在本协议中，甲方一至甲方十四合称“甲方”、甲方、乙方合称“各方”。） 

 

鉴于： 

 

1. 乙方拟向甲方以非公开发行 A 股股份及支付现金方式购买甲方所持的目标公司 100%

股权，同时向不超过 5 名特定投资者发行股份募集配套资金。2015 年 10 月 30 日，甲

方与乙方分别签署了《深圳市铁汉生态环境股份有限公司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

产协议》及《深圳市铁汉生态环境股份有限公司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协议之

业绩承诺补偿协议》。 

2. 为进一步保护中小股东利益，根据《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及其配套规则

的有关规定，经各方协商，拟对甲方有关标的资产的补偿安排等内容进行优化调整。 

 

根据《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及其配套规则的相关规定，各方在平等协商的基

础上就本次交易涉及的业绩承诺补偿优化调整释义达成补充协议如下，以资共同遵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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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关于补偿方式的调整 

1.1. 各方同意并确认，删除《深圳市铁汉生态环境股份有限公司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

买资产协议之业绩承诺补偿协议》第 4.7 条，即删除有关不可抗力及其引发的协商

调整补偿安排等内容。 

 

2. 其它 

2.1. 本补充协议经经各方签字盖章后成立，并经乙方履行内部审议程序后与《深圳市铁

汉生态环境股份有限公司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协议之业绩承诺补偿协议》

一并生效。 

2.2. 本补充协议为各方签署的《深圳市铁汉生态环境股份有限公司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

购买资产协议之业绩承诺补偿协议》之补充协议，本补充协议未及事宜，依照《深

圳市铁汉生态环境股份有限公司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协议之业绩承诺补

偿协议》中的相关条款执行。 

2.3. 如无特别说明，《深圳市铁汉生态环境股份有限公司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

协议》、《深圳市铁汉生态环境股份有限公司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协议之业

绩承诺补偿协议》的释义适用于本补充协议。 

2.4. 本协议以中文书就。正本一式贰拾份，各方各持一份，剩余报审批机关审批备案，

每份正本均具有同等法律效力。 

 

 

（以下无正文，为《深圳市铁汉生态环境股份有限公司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协议

之业绩承诺补偿协议之补充协议》的签署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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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页无正文，为《深圳市铁汉生态环境股份有限公司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协议

之业绩承诺补偿协议之补充协议》签署页） 

 

甲方一：李大海 

签字： 

 

甲方二：陈子舟 

签字： 

 

甲方三：史自锋 

签字： 

 

甲方四：崔荣峰 

签字： 

 

甲方五：孟令军 

签字： 

 

甲方六：张书 

签字： 

 

甲方七：禹润平 

签字： 

 

甲方八：刘金宝 

签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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甲方九：姜乐来 

签字： 

 

甲方十：陈阳 

签字： 

 

甲方十一：侯晓飞 

签字： 

 

甲方十二：李维彬 

签字： 

 

甲方十三：杨志宏 

签字： 

 

甲方十四：天津滨海新区众鑫仁合企业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授权代表（签字）： 

盖章： 

 

乙方：深圳市铁汉生态环境股份有限公司 

授权代表（签字）： 

盖章： 

 




